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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重拳打击学术不端行为
造假者或身败名裂或销声匿迹

  学术造假是指剽窃、 抄袭、 占有他人研究成果， 或者伪造、 修改研究数据等的学术腐败行为。 学术造假首先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 是学术

领域中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产物。

2018 年 8 月 10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 《职称评审管理规定》， 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向社会征求意见。 《规定》 提出职称评审应以德为先， 对学术

造假 “一票否决”， 且纳入信用 “黑名单”。

长期以来， 国外对学术不端问题都较为关注， 并自觉致力于对其进行治理。 而一些人也因为学术造假， 在被揭穿后身败名裂， 从此销声匿迹。

英国

科研诚信小组打击学术不端

英国一项最新调查发现， 近半数科

研人员表示知道自己的同事存在学术不

端行为。 爱丁堡大学丹尼尔德·范尼利

等开展的一项研究， 对 1986 至 2005 年

间进行的 21 项学术不端行为调查进行

了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 有七分之一的

科学家坦言他们知道同事有严重违反学

术规范的行为， 比如伪造科研成果等。

大约 46%的科学家报告说， 某些同事在

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值得质疑”， 比如

“有选择性地” 报告研究数据、 迫于研

究资助方的压力修改研究结论等。 不

过， 接受调查的科学家谈及自己的职业

操守时， 只有 2%的人承认自己也曾不

同程度伪造实验结果。

针对不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英

国出台了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举

策。 1999 年， 英国出版道德委员会公

布了 《良好出版行为指南》， 对编辑出

版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规

范。此外，英国最高的学术组织团体———

英国研究理事会及其下属的 8 个分会，

都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列举了相关规定。

2004 年， 英国科技办公室颁布了 《科

学家通用伦理准则》。

英国于 2006 年成立了一个由多个

政府部门和各方机构共同支持组成的英

国科研诚信小组。 该小组的职能在于促

进科研诚信， 打击大学中存在的学术不

端行为。 该小组由多个机构共同支持组

成， 这些机构包括英国高等教育基金

会、 各科研委员会、 政府部门甚至还包

括引发争议的英国制药工业协会。 该小

组设立永久性办事处， 办事处由 24 名

委员执行日常工作， 办事处将向检举学

术不端的人士提供帮助支持， 确保学术

不端事件得到有效的处理。

日韩

“特别委员会” 专门打假

2005 年， 日本发表了 《科学研究

中不端行为的现状与对策报告》。 针对

捏造论文数据等学术界存在的不端行

为， 日本学术会议于 2006 年成立了

“科研不端行为特别委员会”， 该委员会

除了来自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外，

还包括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参加， 委员

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革文部科

学省的研究基金， 以减少学术不端行

为。 该委员会制定的 《关于处理科研不

端行为的指南》 以文部省部门规章的形

式发布。 2006 年， 日本公布了“科学

工作者行为规范”， 要求广大科学研究

人员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做到正直、 诚

实、 自律， 不造假。 此外， 还要求各大

学以及学会等组织机构重视学术科研活

动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2005 年， 韩国“干细胞之父” 黄

禹锡被公开指责造假， 韩国有关部门迅

速开展调查， 最终证明情况属实。 为进

一步防范学术不端行为， 韩国科技部于

2006 年出台了 《关于国家研发事业中

确保研究伦理及真实性的准则》， 明确

规定了韩国有关部门查处学术腐败的程

序以及相关机构担负的责任等。

（综合自 《大众科学》、 中科院物

理研究所公众号）

美国

网上公开造假者身份信息

美国政府多年来在应对和打击学术

不端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负责

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机构是公众与卫生

服务部下属的“科研道德建设办公室”，

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下属的总监察长办

公室， 另外， 还有设立在大学和研究机

构里负责科研诚信的官员或机构。 这些

机构的人员会同涉事人员所属的部门，

一起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

助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

这些机构处理有关学术不端的举报和指

控， 都遵循类似的程序， 都有程度不同

的保密政策。 这些保密政策与有关联邦

法规的要求相一致， 既要最大可能地保

护诚实举报人的隐私， 又要最大可能地

维护被控人的权利。

1992 年， 美国成立了“科研道德

建设办公室”， 这是惩治学术不端行为

的官方机构。 美国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处罚是很严厉的， 在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学术界的公平和正义。按照规定，

科研道德建设办公室一旦认定了某起学

术不端行为， 根据学术不端的严重程

度， 将禁止涉事人员参与科学研究，造

假者的身份信息将在“科研道德建设办

公室”的网站上公布，违规者姓名、单位、

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以供查询。 在政策

法规方面，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颁发了

《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 用来

惩治学术不端行为。 该政策于 2000 年

发布， 适用于通过合同形式为联邦政府

开展或管理的研究， 或者由联邦政府支

持的在某些研究机构开展的研究。

美国科研道德建设办公室采取的主

要策略是揭露、 调查等工作， 主要由了

解内情的科学家来承担， 该办公室拥有

一整套法律依据处理调查过程中出现的

法律问题， 要求对不良研究行为指控处

理中应公正、 及时， 以保护检举人和当

事人。 在联邦政府之下， 有 23 个从事

或支持研究的政府部门， 如交通部、 劳

工部、 卫生与人类服务部、 教育部等机

构也相继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来积极应

对学术不端问题。

德国

详细道德规范约束造假

德国没有成立防治学术不端行为的

专门机构， 主要是由学术机构或基金会

自身来管理。 目前在大学、 研究理事会

和研究机构层面已经建立了相应的防范

学术不端的专门机构， 并出台了相应的

措施。 作为国家主要研究资助机构的德

意志研究联合会成立了由 12 人组成的

科学职业自律国际委员会， 允许外国知

名专家参与， 从科研体制上研究产生不

端行为的原因， 制定惩治学术不端行为

的具体措施。

德国科学职业自律国际委员会于

1997 年提交了 《关于保障良好科学实

践的建议》 的报告。 德国著名学会———

马普学会也在 2000 年出版发行了 《科

学研究中的道德规范》 报告， 对与德国

科学研究发展中出现的道德规范、 出版

署名、 研究等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

述， 为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提供了指导方

向。

学术造假案例>>>

  2014 年 1 月 29 日 ， 两篇在英国 《自

然》 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引发了全球干细胞学

界的关注。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细胞再造实验室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小保

方晴子， 在论文中她表示发现了一种能更简

便培养多能干细胞 (STAP) 的方法， 这预示

着未来像更换零件一样简单的器官移植成为

可能， 一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是很快，

有科学家指出论文有造假嫌疑。 此后， 调查

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论文确实存在

数据造假问题， 论文的共同作者也纷纷表态

支持撤回论文。 在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论文造

假的同时， 小保方晴子仍然坚称 STAP 制取

方法真的存在。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同意小保

方晴子自证清白， 从 7 月 1 日起在实验室

24 小时监控下进行验证实验。 同时， 委托

另一名科学家在另一间实验室独立验证。

8 ? 5 日， 小保方晴子的导师、 也是论

文的共同作者笹井芳树顶不住舆论的压力自

缢身亡。 11 月 30 日，STAP 验证实验提前结

束。12月 19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发布声明:

“验证未能确认 STAP 现象，所以验证计划终

止。 ”同一天，小保方晴子辞职。 在这之后，

小保方晴子便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小保方晴子事件

豪瑟与 “惹祸” 的猴子   哈佛心理学家马克·豪瑟在 1995 年发表

论文宣称一种小猴子可以在镜子中识别自

己。 同行大为震动， 马上向他索要实验的录

像。 但豪瑟寄来的录像片段却毫无说服力。

同行继续讨取完整的录像， 豪瑟只好推说录

像被偷了。 直到 2010 年 8 月 10 日， 《波士

顿环球报》 率先曝出新闻： 豪瑟因为学术不

端而离职一年，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2002 年

发表的一篇关于猴子行为方面的研究论文，

实验数据并不支持论文结论。

随后， 哈佛大学公布了对豪瑟存在问题

的论文撤销处理的情况， 豪瑟所教授的课程

也全部停止。

  2004 年和 2005 年， 时任首尔大学教授

的黄禹锡， 领导研究团队先后在 《科学》 杂

志上发表论文， 宣布成功克隆人类胚胎干细

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

但是， 2005 年底， 有关黄禹锡干细胞

学术造假的丑闻逐步被揭露， 在世界学术界

引起震动 。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PD 手册》 报道黄禹锡在研究过程中 “取

用研究员的卵子” 的丑闻。 首尔大学随后的

调查证实， 黄禹锡发表在 《科学》 杂志上的

干细胞研究成果均属子虚乌有。 韩国首尔大

学调查小组发表初步调查结果 ， 黄禹锡

2005 年 《科学》 杂志发表的论文存在蓄意

造假行为。 2006 年 1 月 10 日， 韩国首尔大

学调查委员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 证实除了

克隆狗外， 黄禹锡其余科研成果均系造假。

2009 年，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黄

禹锡造假案作出一审判决， 判处黄禹锡有期

徒刑 2 年， 缓期 3 年执行。

韩国克隆之父造假风波

  德国科学家舍恩 1998 年加入美国新泽

西的贝尔实验室， 工作期间， 先后与 20 多

位研究人员合作， 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 他

一口气在 《科学》 《自然》 和 《应用物理通

讯》 等全球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 90

篇论文。 2002 年， 他通过伪造数据， 用所

谓的 “分子晶体管” 糊弄了包括权威期刊编

辑在内的许多人， 过于嚣张的他甚至在不同

的学术论文中使用一样的数据。

他的实验结果， 在其他科学家随后进行

研究时却根本无法重复， 因而遭到一些同行

的质疑。 贝尔实验室组建了针对他实验的独

立调查委员会，在为期 3 个月的调查中，委员

会发现舍恩至少有 9 篇论文存在数据问题，

舍恩在被指控的 24 处地方至少存在 16 处学

术行为不检。 舍恩的学术造假事件震撼了整

个科学界，成为物理学史上最大的丑闻。

之后， 贝尔实验室解雇了舍恩， 他带着

耻辱回了德国。 他在德国的单位———马普研

究所也撤销了给他的聘书。 康斯坦茨大学则

收回了他的博士学位， 而各大期刊也将他的

论文整批整批地撤销。

舍恩事件


